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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佣条例》一览  

 

本单张旨在以浅白的文字，简述香港法例第 57 章《 雇 佣 条 例 》 下 主 要 条 文

的 重 点 。有关法例的诠释，应以原文为依归。如 欲 进 一 步 了 解《 雇 佣 条 例 》

的 详 情 ， 请 参 阅 法 例 原 文 或 由 劳 工 处 编 印 的 《 雇 佣 条 例 简 明 指 南 》。 

 

适 用 范 围  

y 除 法 例 指 明 的 若 干 人 士 外 ，《 雇 佣 条 例 》 适 用 于 所 有 雇 员 。  

y 所 有 受 《 雇 佣 条 例 》 保 障 的 雇 员 ， 无 论 是 「 全 职 」 或 「 兼 职 」 工

作 ， 亦 不 论 其 工 作 时 数 ， 都 享 有 条 例 下 的 一 些 基 本 保 障 ， 例 如 工

资 的 支 付 、 扣 薪 的 限 制 及 法 定 假 日 的 给 予 等 。  

y 雇 员 如 根 据 「 连 续 性 合 约 」 受 雇 ， 便 可 享 有 更 多 权 益 。  

 

「 连 续 性 合 约 」  

y 雇 员 为 同 一 雇 主 连 续 工 作 4 个 星 期 或 以 上 ， 而 每 个 星 期 最 少 工 作

18 小 时 ， 便 属 根 据 「 连 续 性 合 约 」 受 雇 。  

 

雇 佣 合 约  

y 雇 佣 合 约 指 雇 主 与 雇 员 以 书 面 或 口 头 方 式 订 立 的 雇 佣 协 议 。 任 何

雇 佣 合 约 的 条 款 ，如 终 止 或 减 少《 雇 佣 条 例 》所 赋 予 雇 员 的 权 利 ，

即 属 无 效 。  

 

工 资  

y 工 资 是 指 雇 主 以 金 钱 形 式 支 付 雇 员 作 为 其 所 做 或 将 要 做 的 工 作 的

报 酬 、收 入 、津 贴 (包 括 交 通 津 贴 及 勤 工 津 贴 、佣 金 及 超 时 工 作 薪

酬 )、 小 费 及 服 务 费 。 超 时 工 作 薪 酬 若 属 固 定 性 或 在 过 去 12 个 月

内 平 均 款 额 不 低 于 雇 员 同 期 平 均 月 薪 的 20%， 则 在 计 算 雇 员 的 福

利 时 ， 亦 须 包 括 在 工 资 的 范 围 内 。  

y 除 《 雇 佣 条 例 》 指 明 的 情 况 外 ， 雇 主 不 可 扣 除 雇 员 的 工 资 。  

y 雇 主 必 须 在 工 资 期 届 满 或 雇 佣 合 约 终 止 后 7 天 内 支 付 工 资 给 雇

员 ， 否 则 须 额 外 支 付 利 息 。  

y 雇 员 若 超 过 1 个 月 仍 未 获 发 所 有 到 期 的 工 资 ， 可 当 其 雇 佣 合 约 已

被 雇 主 终 止 ， 雇 主 须 支 付 解 雇 代 通 知 金 及 其 它 解 雇 赔 偿 。  

y 雇 主 如 违 反 上 述 规 定 ，可 被 检 控 ，一 经 定 罪 ，最 高 罚 则 为 (1)非 法

扣 薪 ： 最 高 可 被 罚 款 10 万 元 及 监 禁 1 年 ； (2)故 意 及 无 合 理 辩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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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i)不 依 时 支 付 工 资 ： 最 高 可 被 罚 款 35 万 元 及 监 禁 3 年 ； (ii)不

支 付 欠 薪 的 利 息 ： 最 高 可 被 罚 款 1 万 元 。  

 

 

 

建 造 业 中 代 偿 工 资 的 责 任  

 

y 建 筑 及 营 造 行 业 的 总 承 判 商 、 前 判 次 承 判 商 或 前 判 指 定 次 承 判 商

(俗 称 大 判 )须 负 责 代 其 属 下 的 次 承 判 商 或 指 定 次 承 判 商 (俗 称 判

头 )支 付 该 判 头 拖 欠 雇 员 的 工 资 ，但 以 欠 薪 期 间 最 初 的 2 个 月 工 资

为 限 。   

y 雇 员 如 遇 判 头 拖 欠 薪 金 ， 须 于 工 资 到 期 后 60 天 内  (或 劳 工 处 处

长 批 准 不 超 过 90 天 的 额 外 期 间 内 )， 以 书 面 通 知 总 承 判 商 或 主 要

指 定 次 承 判 商 。 通 知 书 须 包 括 以 下 资 料 ：   

1. 雇员的姓名、地址  

2. 直接判头的姓名、地址  

3. 受雇地点  

4. 与应得工资有关的工作详情  

5. 欠薪的期间和数目  

y 大 判 须 在 接 获 通 知 书 后 30 天 内 支 付 工 资 。大 判 亦 可 要 求 该 项 工 程

的 其 它 前 判 次 承 判 商 或 前 判 指 定 次 承 判 商 分 担 责 任 。   

 

休 息 日  

y 按 连 续 性 合 约 受 雇 的 雇 员 ， 每 7 天 可 享 有 不 少 于 1 天 休 息 日 。  

y 如 雇 员 同 意 ， 雇 主 可 另 定 休 息 日 ， 代 替 原 来 指 定 的 休 息 日 。 另 定

休 息 日 须 安 排 在 同 一 个 月 内 的 原 定 休 息 日 之 前 ， 或 在 原 定 休 息 日

后 的 30 天 之 内 。  

y 除 因 机 器 或 工 厂 设 备 发 生 故 障 或 任 何 紧 急 事 故 ， 雇 主 不 得 强 迫 雇

员 在 休 息 日 工 作 。  

y 除 受 雇 于 工 业 界 的 18 岁 以 下 的 青 年 外 ，雇 员 如 果 自 愿 ，可 在 休 息

日 替 雇 主 工 作 。  

y 休 息 日 属 有 薪 或 无 薪 ， 应 由 雇 主 和 雇 员 双 方 协 定 。  

y 雇 主 如 无 合 理 辩 解 而 不 给 予 雇 员 休 息 日 ， 可 被 检 控 ， 一 经 定 罪 ，

最 高 可 被 罚 款 5 万 元 。   

y 雇 主 强 迫 雇 员 在 休 息 日 工 作 ， 可 被 检 控 ， 一 经 定 罪 ， 最 高 可 被 罚

款 5 万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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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定 假 日  

y 所 有 雇 员 ， 不 论 服 务 年 资 的 长 短 ， 均 可 享 有 下 列 12 天 法 定 假 日 ： 

1 月 1 日  

农 历 年 初 一  

农 历 年 初 二  

农 历 年 初 三  

清 明 节  

劳 动 节 (5 月 1 日 ) 

端 午 节  

香 港 特 区 成 立 纪 念 日 (7 月 1 日 ) 

中 秋 节 翌 日  

重 阳 节  

国 庆 日 (10 月 1 日 ) 

冬 节 或 圣 诞 节 (由 雇 主 选 择 ) 

 

y 如 雇 主 要 求 雇 员 在 法 定 假 日 工 作 ，可 在 法 定 假 日 之 前 或 后 60 天 内

安 排 另 定 假 日 ，但 必 须 最 少 事 前 48 小 时 通 知 雇 员 。如 雇 主 雇 员 双

方 同 意 ，可 在 法 定 假 日 或 另 定 假 日 前 后 的 30 天 期 间 内 安 排 代 替 假

日 。  

y 如 雇 员 在 法 定 假 日 前 已 按 连 续 性 合 约 受 雇 满 3 个 月 ， 便 可 享 有 假

日 薪 酬 。 每 日 假 日 薪 酬 相 等 于 雇 员 的 每 日 平 均 工 资 。 (见 附 录 ) 

y 雇 主 最 迟 须 于 法 定 假 日 后 的 第 一 个 发 薪 日 支 付 假 日 薪 酬 给 雇 员 。  

y 不论雇员是否享有法定假日薪酬，雇主仍须让雇员放取该法定假日，或安

排「另定假日」、「代替假日」。雇主不得以款项代替发放假日，即所谓「买

假」。 

y 雇 主 如 无 合 理 辩 解 而 不 让 雇 员 在 法 定 假 日 、 另 定 假 日 或 代 替 假 日

放 假 ， 或 不 支 付 假 日 薪 酬 给 雇 员 ， 可 被 检 控 ， 一 经 定 罪 ， 最 高 可

被 罚 款 5 万 元 。   

 

有 薪 年 假  

y 雇 员 按 连 续 性 合 约 受 雇 满 12 个 月 ， 便 可 于 随 后 12 个 月 内 放 取 有

薪 年 假 。  

y 有 薪 年 假 的 日 数 是 按 雇 员 受 雇 年 资 由 7 天 递 增 至 最 高 14 天 。  

y 如 年 假 内 适 逢 休 息 日 或 法 定 假 日 ， 雇 主 须 为 雇 员 另 定 休 息 日 或 法

定 假 日 。  

y 每 日 年 假 薪 酬 相 等 于 雇 员 的 每 日 平 均 工 资 。 (见 附 录 ) 

y 雇 主 最 迟 须 于 年 假 后 的 第 一 个 发 薪 日 支 付 年 假 薪 酬 给 雇 员 。  

y 雇 员 可 选 择 接 受 款 项 代 替 超 逾 10 天 的 年 假 部 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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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在 终 止 雇 佣 合 约 时（ 因 犯 严 重 过 失 被 实 时 解 雇 除 外 ），如 雇 员 在 假

期 年 内 按 连 续 性 合 约 受 雇 不 少 于 3 个 月 ， 雇 主 须 支 付 按 比 例 的 年

假 薪 酬 给 雇 员 。  

y 雇 主 如 无 合 理 辩 解 而 不 让 雇 员 放 年 假 ， 可 被 检 控 ， 一 经 定 罪 ， 最

高 可 被 罚 款 5 万 元 。  

y 雇 主 不 支 付 年 假 薪 酬 给 雇 员 ， 可 被 检 控 ， 一 经 定 罪 ， 最 高 可 被 罚

款 5 万 元 。  

 

 

疾 病 津 贴  

y 按 连 续 性 合 约 受 雇 的 雇 员 ，在 最 初 受 雇 的 12 个 月 内 ，每 服 务 满 1

个 月 ， 可 累 积 2 天 有 薪 病 假 ； 之 后 每 服 务 满 1 个 月 可 累 积 4 天 。

最 多 可 累 积 至 120 天 。  

y 雇 员 如 已 累 积 足 够 的 有 薪 病 假 ， 而 病 假 不 少 于 连 续 4 天 註 一并 能 出

示 适 当 的 医 生 证 明 书 ， 便 可 在 病 假 期 间 享 有 疾 病 津 贴 。 每 日 疾 病

津 贴 相 等 于 雇 员 的 每 日 平 均 工 资 的 五 分 之 四 。 (见 附 录 ) 

y 疾 病 津 贴 须 不 迟 于 正 常 发 薪 日 支 付 给 雇 员 。  

y 雇 主 如 无 合 理 辩 解 而 不 支 付 疾 病 津 贴 给 雇 员 ， 可 被 检 控 ， 一 经 定

罪 ， 最 高 可 被 罚 款 5 万 元 。   

 

职 业 保 障  

y 除 因 雇 员 触 犯 严 重 过 失 而 被 实 时 解 雇 外 ， 雇 主 不 可 解 雇 正 在 放 取

有 薪 病 假 的 雇 员 。  

y 雇 主 如 违 反 上 述 规 定 ， 即 属 违 法 ， 可 被 检 控 ， 一 经 定 罪 ， 最 高 可

被 罚 款 10 万 元 。  

y 此 外 ， 雇 主 必 须 在 终 止 合 约 后 7 天 内 ， 支 付 有 关 不 当 地 解 雇 放 取

病 假 的 雇 员 所 涉 及 的 解 雇 补 偿 给 雇 员 。 若 雇 主 并 非 基 于 条 例 规 定

的 正 当 理 由 解 雇 雇 员 ， 雇 员 并 可 向 雇 主 提 出 「 雇 佣 保 障 」 的 补 偿

申 索 。 (见 下 文 「 雇 佣 保 障 」 部 份 )  

                                                 
註一 怀 孕 雇 员 因 产 前 检 验 、 产 后 治 疗 或 流 产 而 缺 勤 的 日 子 ， 如 有 医 生 证 明 书 ， 可

作 病 假 计 算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雇 员 如 已 累 积 足 够 的 有 薪 病 假 ，每 一 天 病 假 均

可 享 有 疾 病 津 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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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育 保 障  

y 女 性 雇 员 在 产 假 开 始 前 已 按 连 续 性 合 约 受 雇 ， 并 给 予 雇 主 怀 孕 通

知 ， 便 可 享 有 ：  

- 连 续 10 星 期 产 假 ；  

- 若 分 娩 日 期 较 预 产 期 迟 ， 一 段 相 等 于 延 迟 日 数 的 额 外 假 期 ；  

- 如 因 怀 孕 或 分 娩 引 致 疾 病 或 不 能 工 作 ，额 外 最 多 4 星 期 的 休 假 。 

y 如 雇 主 同 意 ， 雇 员 可 选 择 在 预 产 期 前 2 至 4 星 期 开 始 放 产 假 。  

y 雇 员 在 产 假 开 始 前 已 按 连 续 性 合 约 受 雇 满 40 星 期 ，并 已 给 予 雇 主

怀 孕 及 准 备 放 取 产 假 的 通 知 ，雇 主 须 支 付 10 个 星 期 产 假 薪 酬 给 雇

员 。每 日 产 假 薪 酬 相 等 于 雇 员 的 每 日 平 均 工 资 的 五 分 之 四 。(见 附

录 )  

y 雇 主 须 在 正 常 发 薪 日 支 付 产 假 薪 酬 给 雇 员 。  

y 如 雇 主 提 出 要 求 ， 雇 员 须 递 交 医 生 证 明 书 说 明 其 预 产 期 。  

y 雇 主 不 让 怀 孕 雇 员 放 产 假 或 支 付 产 假 薪 酬 给 雇 员 ， 可 被 检 控 ， 一

经 定 罪 ， 最 高 可 被 罚 款 5 万 元 。   

 

 

职 业 保 障  

y 除 因 雇 员 触 犯 严 重 过 失 而 被 实 时 解 雇 外 ， 雇 主 不 可 解 雇 按 连 续 性

合 约 受 雇 并 已 向 雇 主 发 出 怀 孕 通 知 的 雇 员 。  

y 除 上 述 特 殊 情 况 外 ， 雇 主 解 雇 怀 孕 雇 员 ， 即 属 违 法 ， 雇 主 可 被 检

控 ， 一 经 定 罪 ， 最 高 可 被 罚 款 10 万 元 。  

y 此 外 ， 雇 主 必 须 在 终 止 合 约 后 7 天 内 ， 支 付 有 关 不 当 地 解 雇 怀 孕

雇 员 所 涉 及 的 解 雇 补 偿 给 雇 员 。 若 雇 主 并 非 基 于 条 例 规 定 的 正 当

理 由 解 雇 雇 员 ，雇 员 并 可 向 雇 主 提 出「 雇 佣 保 障 」的 补 偿 申 索 。(见

下 文 「 雇 佣 保 障 」 部 份 ) 

y 雇 主 不 可 指 派 粗 重 、 危 险 或 有 害 的 工 作 给 怀 孕 雇 员 。  

y 雇 主 如 无 合 理 辩 解 而 违 反 上 述 规 定 ， 可 被 检 控 ， 一 经 定 罪 ， 最 高

可 被 罚 款 5 万 元 。  

 

年 终 酬 金  

y 如 雇 佣 合 约 内 订 明 雇 员 可 享 有 年 终 酬 金 ， 雇 员 按 连 续 性 合 约 受 雇

满 整 个 酬 金 期 ， 则 可 获 发 年 终 酬 金 。  

y 年 终 酬 金 的 款 额 为 雇 佣 合 约 内 双 方 指 定 的 款 额 。 如 果 没 有 指 定 款

额 ， 则 相 等 于 雇 员 的 每 月 平 均 工 资 。 (见 附 录 ) 

y 雇 员 在 一 个 酬 金 期 内 按 连 续 性 合 约 受 雇 不 少 于 3 个 月 （ 但 并 不 包

括 首 3 个 月 的 试 用 期 ），如 符 合 以 下 条 件 ，可 按 比 例 获 部 分 年 终 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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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 ：  

- 酬 金 期 满 后 仍 然 受 雇 ； 或  

- 被 雇 主 解 雇  (不 包 括 犯 严 重 过 失 被 实 时 解 雇 )。  

y 支 付 日 期   

情 况  支 付 日 期  

雇佣合约内有指定的支付日期 该 指 定 日 期  

如雇佣合约内没有指定的支付日期 酬金期满当日或到期后 7 天内 

雇员在酬金期届满前被解雇，而雇主须

支付部份年终酬金 

合约终止当日或 7 天内支付 

年终酬金须按照雇主获得的利润计算 完成结算利润当日或 7 天内支付 

y 雇 主 如 故 意 及 无 合 理 辩 解 而 逾 期 不 支 付 年 终 酬 金 给 雇 员 ， 可 被 检

控 ， 一 经 定 罪 ， 最 高 可 被 罚 款 5 万 元 。  

 

终 止 雇 佣 合 约  

y 雇 主 或 雇 员 须 给 予 对 方 适 当 的 通 知 期 或 代 通 知 金 以 终 止 雇 佣 合

约 。 如 果 合 约 是 连 续 性 合 约 ， 所 需 的 通 知 期 或 代 通 知 金 如 下 ：  

 

雇 佣 情 况  通 知 期  代 通 知 金  

试 用 期 内 的 第 一 个 月  无 需 通 知 期  

 

无 需 代 通 知 金  

雇 佣 合 约 有

明 确 规 定  

依 照 协 议 的

通 知 期 ，但 不

可 少 于 7 日  

 

在 试 用

期内 

试 用 期 内 的

第 一 个 月 之

后  

雇 佣 合 约 无

明 确 规 定  

不 少 于 7 日 通

知  

 

雇 佣 合 约 有 明 确 规 定  依 照 协 议 的

通 知 期 ，但 不

可 少 于 7 日  

 

无 试 用

期 / 在 试

用 期 之

后 

雇 佣 合 约 无 明 确 规 定  不 少 于 1 个 月

通 知  

 

 

如 通 知 期 是 以 日 或 星 期

为 单 位 ：  

=「 每 日 平 均 工 资 」 × 「 通

知 期 内 通 常 须 付 给 雇 员

工 资 的 日 数 」 (见 附 录 ) 

 

 

如 通 知 期 是 以 月 为 单 位 ：

=「 每 月 平 均 工 资 」 × 「 通

知 期 的 月 数 」 (见 附 录 ) 

 

 

y 在 终 止 雇 佣 合 约 时 ， 雇 主 应 支 付 的 解 雇 补 偿 一 般 包 括 未 发 放 的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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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代 通 知 金（ 如 适 用 ）、年 假 薪 酬 、年 终 酬 金 、长 期 服 务 金 或 遣

散 费 （ 如 适 用 ） 及 其 它 雇 佣 合 约 内 列 明 的 款 项 。 除 遣 散 费 外 ， 雇

主 必 须 在 雇 佣 合 约 终 止 后 7 天 内 支 付 雇 员 应 得 的 解 雇 补 偿 。 遣 散

费 的 支 付 期 限 则 为 雇 主 接 获 雇 员 所 发 出 的 追 讨 遣 散 费 通 知 书 后 2

个 月 内 。  

y 雇 主 如 果 未 能 在 雇 佣 合 约 终 止 日 或 合 约 到 期 日 后 7 天 内 支 付 工

资 ， 须 就 尚 未 清 付 的 款 额 支 付 利 息 给 雇 员 。   

y 雇 主 如 故 意 及 无 合 理 辩 解 而 不 依 时 支 付 解 雇 补 偿 给 雇 员 ， 可 被 检

控 ， 一 经 定 罪 ， 最 高 可 被 罚 款 35 万 元 及 监 禁 3 年 。  

 

长 期 服 务 金  

y 雇 员 按 连 续 性 合 约 受 雇 满 5 年 ， 并 符 合 下 列 其 中 一 项 条 件 ， 可 享

有 长 期 服 务 金 ：  

- 被 雇 主 解 雇 （ 但 并 不 是 因 裁 员 或 犯 严 重 过 失 而 被 实 时 解 雇 ）；  

- 在 固 定 期 限 的 合 约 期 满 后 不 获 续 约 ；  

- 在 职 期 间 死 亡 ；  

- 获 发 注 册 医 生 或 注 册 中 医 发 出 指 定 的 证 明 书 ，证 明 永 久 不 适 合

担 任 现 时 的 工 作 ； 或  

- 65 岁 或 以 上 因 年 老 而 辞 职 。  

y 雇 主 须 在 雇 佣 合 约 终 止 后 7 天 内 支 付 长 期 服 务 金 给 雇 员 ， 支 付 给

已 故 雇 员 的 家 属 的 期 限 则 另 有 规 定 。  

y 雇 主 如 故 意 及 无 合 理 辩 解 而 逾 期 不 支 付 长 期 服 务 金 给 雇 员 ， 可 被

检 控 ， 一 经 定 罪 ， 最 高 可 被 罚 款 35 万 元 及 监 禁 3 年 。  

y 若 雇 主 无 合 理 辩 解 而 逾 期 不 支 付 长 期 服 务 金 给 已 故 雇 员 的 家 属 ，

可 被 检 控 ， 一 经 定 罪 ， 最 高 可 被 罚 款 5 万 元 。  

 

遣 散 费  

y 雇 员 按 连 续 性 合 约 受 雇 不 少 于 24 个 月 ， 并 符 合 下 列 其 中 一 项 条

件 ， 可 享 有 遣 散 费 ：  

- 因 裁 员 而 遭 解 雇 ；  

- 在 固 定 期 限 的 合 约 期 满 后 ， 因 裁 员 而 不 获 续 约 ； 或  

- 遭 停 工 。  

y 雇 主 须 在 收 到 雇 员 以 书 面 发 出 申 索 遣 散 费 的 通 知 后 的 2 个 月 内 支

付 遣 散 费 。  

y 雇 主 如 无 合 理 辩 解 而 拖 延 支 付 遣 散 费 给 雇 员 ， 可 被 检 控 ， 一 经 定

罪 ， 最 高 可 被 罚 款 5 万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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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期 服 务 金 、 遣 散 费 的 计 算 方 法  

 

月 薪 雇 员  (最 后 1 个 月 的 工 资  x 2/3) * x 服 务 年 资  

日 薪 或 件 薪 雇 员 雇 员 最 后 30 天 正 常 工 作 日 中 任 何 18 天 工 资 * x 服 务

年 资  

 

* 以 $22,500 的 三 分 之 二 为 上 限 。雇 员 亦 可 选 择 以 最 后 12 个 月 的 平 均

月 薪 计 算 。  

 

雇 佣 保 障  

y 雇 员 在 下 列 情 况 下 可 向 雇 主 提 出 雇 佣 保 障 的 补 偿 申 索 ：  

- 不 合 理 解 雇  （ 雇 员 须 按 连 续 性 合 约 受 雇 不 少 于 24 个 月 ）  

- 不 合 理 更 改 雇 佣 合 约 条 款  （ 雇 员 须 按 连 续 性 合 约 受 雇 ）  

- 不 合 理 及 不 合 法 解 雇  

y 雇 主 如 非 根 据 下 列 任 何 一 项 正 当 理 由 解 雇 雇 员 或 更 改 雇 佣 合 约 条

款 ， 便 属 不 合 理 ：  

- 雇 员 的 行 为  

- 工 作 所 需 的 能 力 或 资 格  

- 裁 员 或 其 它 真 正 的 业 务 运 作 需 要  

- 法 例 的 规 定  

- 其 它 实 质 理 由 。  

y 雇佣保障的补偿包括复职或再次聘用、终止雇佣金及补偿金（补偿金只适用

于不合理及不合法解雇）。 

---------------------------------------------------------------------------------- 

 

附 录  

 

y 用以计算假日薪酬、年假薪酬、疾病津贴、产假薪酬、代通知金及年终酬金

的每日平均工资或每月平均工资，是指雇员在下列「指明日期」前 12 个月註

二内所赚取的每日或每月平均工资。如雇员的受雇期不足 12 个月，则以该段

较短期间计算： 

 

法定权益  假期日數  「指明日期」  

一天  法定假日当天  假日薪酬  

連续多于一天  法定假日首天  

年假薪酬  一天  年假当天  

                                                 
註二 「月」是指「公历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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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权益  假期日數  「指明日期」  

連续多于一天  年假首天   

合约终止而未放

取的日數 

终止合约的日期  

一天  病假当天  疾病津贴 

連续多于一天  病假首天  

产假薪酬 連续多于一天  产假首天  

代通知金  -  发出终止合约通知的日期註三 

年终酬金註四 -  到期支付日 

 

y 在计算平均工资时，须剔除(i)雇员未获工资或全部工资的期间，包括休息日、

法定假日、年假、病假、产假、工伤病假或在雇主同意下放取的假期，以及

雇员未获提供工作的任何正常工作日；连同(ii)就该期间已获取的款项。 

 

                                                 
註三 如没有预先发出终止合约通知，则为「终止合约的日期」。 
註四 适用于合约内没有指定年终酬金款额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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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热线：2717 1771  

（此热线由「1823电话中心」接听）  

互联网网页：http://www.labour.gov.hk  

亲临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  

港岛  

东港岛办事处  

香港湾仔告士打道5号  

税务大楼34字楼  

西港岛办事处  

香港薄扶林道2号A  

西区裁判署3字楼  

九龙  

东九龙办事处  

九龙新蒲岗  

太子道东698号  

宝光商业中心12字楼1206室  

南九龙办事处  

九龙旺角联运街30号  

旺角政府合署2字楼  

西九龙办事处  

九龙长沙湾道303号  

长沙湾政府合署10字楼  

1009室  

观塘办事处  

九龙观塘鲤鱼门道12号  

东九龙政府合署6字楼  

新界  

葵涌办事处  

新界葵涌兴芳路166至174号  

葵兴政府合署6字楼  

荃湾办事处  

新界荃湾西楼角道38号  

荃湾政府合署5字楼  

屯门办事处  

新界屯门屯喜路2号  

屯门栢丽广场27字楼2720室  

沙田及大埔办事处  

新界沙田上禾輋路1号  

沙田政府合署3字楼304-31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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